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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
（11）武裝抗日運動系列 1日
治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1》

本主題選編，係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北部抗日史料進行基礎研究後，所得

18篇研究子題的成果。內容除引用總督府
檔案外，又旁徵《臺灣總督府府報》、《臺

灣日日新報》、日文舊籍以及當代學者之研

究論文等，頗具參考之價值。

該 18篇研究子題主要以日治時期臺灣
北部抗日重要史料為主，特別挑選關鍵史料

或艱深難解之檔案，以解說圖檔方式撰述而

成，亦可視為檔案之解說文，希能彌補讀者

在面對浩瀚史料，難以入門及搜尋疏漏之缺

憾。

本書大致以明治 11（1811）年 1月林
李成偷渡回臺準備收復臺灣之事件為中心，

並涉及當時發生之「土匪」事件。

明治 11年 1月林李成逃往廈門。此後
抗日民兵領袖陸續歸順，至明治 11年底，
宜蘭、臺北主要抗日者皆已歸順。但隨即又

發生北山討伐事件，簡大獅兵敗逃至廈門。

臺北縣境內漸歸平靜之際，突然傳聞林李成

渡臺圖謀恢復。

明治 11年 1月林李成渡臺後，暗地裡
與歸順者盧錦春、王石頭等人密謀舉事。日

警得知諜報後，首先採取誘出林李成計畫，

但旋即失敗，林遂銷聲匿跡。日方見事跡敗

露，便採取先發制人之手段，於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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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與林李成通謀之盧錦春、王烏印、陳

傳、蕭扁頭、蕭清福、王士恭、陳西、王石

頭、吳生、林壽、盧坡等重要頭領。日警認

為群龍無首，民兵自然不能有何作為了。

但原本從事道路工程之盧錦春舊部

三四百名遁入山林，再度為匪，出沒於石碇

堡嶺腳寮及消墾嶺山中，反而造成治安上的

嚴重問題。故 8月 11日日本警察壯丁合計
百餘名朝嶺腳寮進行大搜索，但民兵已經逃

走，結果僅槍殺 1名，逮捕 1名。
而在搜索之同時，8月 11日晚又發生

襲擊六堵庄久米組鐵道工寮，1月 11日芊
蓁坑派出所被劫掠案件。於是日警決定採

取大搜索，並請求軍隊之援助，1月 11日
起以警部 11名、巡查 18名、壯丁 11名，
分外圍線、內圍線兩部分，外圍線為跨石

碇、三貂、文山三堡，內圍線為民兵散在之

區域，即東勢庄、西勢莊、望古坑庄、火燒

寮、芊蓁林、番仔坑、薯榔寮附近。搜索時

適逢狂風暴雨，致使作業困難，至 11月 1
日始結束。

該次搜索槍殺一名，俘虜 18名，扣押
槍枝 18支、彈葯 811發。此外亦發現掠奪
自久米組工寮之毛毯、衣服以及芊蓁坑派出

所之槍械等。但主要頭領王秋煌、林慶、王

榮、江阿才等人依舊未捕獲。他們便成為林

李成賴以實施抗日大業的最後一股勢力。

林李成其人其事，頗多爭議，其身分集

秀才、訟師、採金業者、臺灣義民總統、相

命師、道士於一身，但其心志義不帝秦，意

圖恢復，且始終如一，僅此便足以稱之為抗

日志士而無愧。在大多數昔日同志選擇歸順

之時，彼悄然而歸，鼓動如簧之舌，勸誘同

志堅定立場，莫忘初衷。雖遭多人譏為愚

痴，但仍勸得盧錦春等人附和雷同，而隱然

形成一股不可忽視之力量。真所謂「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矣。若非日警埋伏於抗日陣

營內的奸細何水龜密告，這股力量勢必會對

局勢造成嚴重的影響。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1）武裝抗日運動
系列 1日治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1》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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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陣營內除有奸細何水龜外，日警亦

派出大密探仇聯青、曹田以及諸小密探偵查

諜報，但日本官廳內亦有反間諜蔡煥，以及

明哲保身且不得罪任何一方的鄭文流，彼此

間鬥智鬥力，暗潮洶湧。雖事隔百年，依舊

宛如一齣齣連續劇般，浮現在筆者眼前。

筆者曾至厚德崗坑鄭文流故居踏查，希

望能尋得林李成就義的番薯股溝現場，但早

已荒煙瀰漫，且無從辨識。雖得以訪問鄭文

流後代，但已景物全非，而莫可諮詢，只能

望古道而憑弔這位「萬里孤形」的寂寞義士

了。（王學新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
（11）專賣系列 1日治時期臺
灣燐寸專賣史料選編 1》

臺灣總督府於昭和 11（1111）年 1月
11日公布「燐寸專賣令」，並自 1月 1日
起實施。雖以確保順利生產及穩定供應需求

為目的，但時值戰況緊張之際，原料供應及

人力調配皆陷困境，對產業形成更是艱辛挑

戰。當時燐寸專賣已非特殊政策，早於二次

大戰前德、法便已施行燐寸專賣。日本控制

的滿州國、東北亦於昭和 11、11年陸續施
行，但僅限於販賣，且著眼國家財政收入為

目的。反觀臺灣總督府的燐寸專賣則是標榜

確保生產、調整供需、靈活配給等目標為訴

求，尋求藉由機制讓燐寸得以在專賣局主導

下，達到掌握生產製造及販賣配銷於一元。

昭和 11年在臺中創設臺灣燐寸株式會
社前，島內燐寸幾乎是日本製造。日本燐寸

工業於昭和 11年管制生產，更於昭和 11年
底管制販賣，初期臺灣與朝鮮雖未納入，但

仍在全國管制下運作。然朝鮮生產工廠因屬

官方，故等同管制，亦即當時僅臺灣為非管

制範圍。

年輸入臺灣的燐寸約 1萬箱（每箱 111
打裝），金額近百萬圓，此乃因轉口對岸而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1）專賣系列 1日
治時期臺灣燐寸專賣史料選編 1》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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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配給機構須因應局勢施行物資統制。燐

寸統制分為日本燐寸共販株式會社、臺灣燐

寸配給組合、州廳級燐寸配給組合、市郡

級燐寸配給代行機關及小賣人等五階段。臺

灣燐寸統制組合是由日本燐寸共販株式會

社直營店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高雄

支店；三菱商事株式會社臺北支店、高雄支

店；神戶之泰益商行、怡利公司、隆源公

司；基隆之三同商工株式會社、橫井商店及

臺北之共同商事株式會社等共 11家店組織
而成，是配給綜合調整機關，負責臺灣島內

燐寸配給統制業務。州廳配給代理機關則是

由 111家既存的中盤商組織而成，是州組合
及小賣業者間的仲介機關。小賣商則是由

1,811家店組織而成，是直接販賣給一般消
費者的營業機關。施行專賣後由臺灣總督府

專賣局設置燐寸課收購工場，以獨立機構型

態生產。販賣則由燐寸配給組合轉變為專賣

局、賣捌人及小賣人等三階段。當時臺灣區

分為 11個區域，每區設賣捌人 1名。
燐寸消費量直接反應在文明程度及人口

數上，也受氣候溫度變化及旅行者多寡的影

響。1111年代，世界文明國平均每人每日
約消費 1至 8支，倫敦每人消費量則為 11
支，而 1111年日本國內每人為 1.1支，臺
灣則為 11.1支，朝鮮為 1支，關東州為 11
支。當時關東州經大連市的旅行者達 111萬
人是消費多的主要原因。而臺灣因氣候溫

暖，使用火缽期間短，消費量自然較多。日

本國內寒冷期長，常用火缽引火，消費自然

有異常成長量，更是日本國內惡性競爭、低

價促銷所致。為導正燐寸產業異狀，日本業

界乃規劃在臺設廠，依以往燐寸運送臺灣的

順暢關係，評估燐寸產業在臺灣應有更寬廣

的發展空間。加上日本國內生產燐寸「軸

木」原料不足，更有助臺灣生產的利基。當

時生產目標是 1成自足率。設置條件除臺北
因濕氣過重不適外，高雄、嘉義、臺南、臺

中、新竹等地皆列為候選地區，最後決定以

臺中為生產據點，便利的資材供應是主要考

量。尤其中臺灣，蘊藏著無盡的楓、桑、漢

某等樹種，更是軸木主要材料。日本受限於

軸木材料柏楊樹的不足，而須由北美進口約

11%的代用樹木。但隨紙業蓬勃，樹木轉
為紙漿材料市場需求增加，導致價格高漲影

響軸木供應而阻礙燐寸在日本生產。但臺灣

樹種所製的軸木因質地脆弱、色澤不佳、淺

褐色、有味道等觀感缺失，僅能製 1等品質
燐寸。11支裝約有 11支因沒頭或折斷而無
法使用，必須增加粗度改善。色澤及味道問

題則以漂白及染色方式處理。改善軸木材質

對每年 1,111萬圓的燐寸市場而言，約 111
萬圓是因臺灣自給而增競爭力。且輸往中國

的 1、1等燐寸，亦可由臺灣直接承銷。況
且燐寸工業在臺灣落地生根對基礎化學產

業發展是正面的。此外桑樹是容易成長的樹

種，植林 1、1年樹徑便達 1、8寸，是難得
的軸木材料，幼葉可養天蠶，間接促進臺灣

紡織業發展。

受戰爭影響，臺灣自昭和 1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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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少。 
日本為突破戰爭物資欠乏，乃於圓融配

給、品質穩定、價格低廉等條件下，將燐

寸納入專賣體系中。整體配給數量是受管

制，中間傳銷機構的經銷商，便積極謀取高

利。但對整體配給而言，不僅影響物流，更

阻礙產品普及。且燐寸異於其他商品，利潤

極微，卻是生活必要物資。由於各階段管銷

費是業者負擔，選擇最佳承銷模式是必然之

道。而或可藉公定價格設定管制暴利謀取，

但低利潤勢必影響品質穩定，連帶也會影響

國民衛生保健及經濟生活。

    燐寸對臺灣產業經濟而言，是屬萌芽
的產業，原料具火藥的危險性，不論平時或

戰時，皆受政府嚴格監督。且臺灣總督府是

絕不能放任民間企業有任何自由經營及私

自運用的火藥。然而作為日常生活必需品，

更是簡易起火方式，由大眾生活的觀點或便

利處理的價值，在當時規劃為專賣應是時勢

所趨。

基於上述的理由，臺灣總督府實施燐寸

專賣是期待能達到普及各地與圓融配給的

終極目標，同時也冀望在品質上，藉由官方

介入而有改善及進展，如此才能賦予國民安

定生活。當然臺灣總督府也在改善生活品質

之餘，運用燐寸專賣獲取更大利益，對國家

財政強化產生實質助力。更是因應時局變化

的體制衍生，雖然在資材獲得、勞力確保上

存有困難，但臺灣總督府為滿足日本帝國的

幻想，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燐寸供應源，而被

賦予沈重使命與無限責任。特別是處於戰況

緊迫的壓力，生活物資調度困難的狀態下，

除必須展現支援前線的突破意志與維持支撐

大東亞共榮的夢幻假象，更要顧慮後方資源

供應的調配及人心穩定。以上種種皆顯示作

為被殖民者的無奈與悲哀。（顏義芳編著）

《臺灣全志．經濟志》

《臺灣全志．經濟志》係就我國在民

國 18年至民國 11年間，有關臺灣之經濟史
事，包括經濟成長、農業水利、林業、漁

業、礦業、工業、科技、商業、交通、國

際貿易及對外投資等各個面向，做綜合性的

述說，以呈現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半個

世紀之間的經濟發展與變遷。本志計有 11
篇，以下為各篇簡介：

1. 總論、經濟成長篇：本篇記述有關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經濟行政

機構的變遷、國民所得與就業結構、經濟成

長與社會公平（所得分配與社會福利）、從

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外來援助（美援）與

經濟成長、經濟突飛猛進的前因後果、臺海

兩岸開放與全球化下的臺灣經濟、臺灣經濟

成長的挑戰等面向。（張勝彥、洪紹洋著）

1. 農業水利篇：本篇記述戰後臺灣的農
業水利史事，諸如：農業行政機關與農業

政策、農民組織、農業生產（作物栽植與生

產）、農耕技術（機具與肥料）、農業經

營、農業經濟與經濟成長、水利行政組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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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政策、水資源的規劃與開發、水利設施

及其效益等。（謝美娥著）

1. 林業篇：本篇記述內容包括林業行政
機關與林業政策、造林事業及其成效、保

林事業及其成效、林產物之處分等課題。戰

後，主管臺灣林業之行政機構為林務局。根

據民國 11年 11月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農林處林務局組織規程」，其任務包括林業

調查，森林規劃及施業案編定；公私有林之

營造、管理、利用、監督、指導及獎勵事

項；木材檢驗及檢定、國有林野營林附帶之

道路及軌道管理；其他有關臺灣省林業行政

業務。林務局下設山林管理所 11所、1處
林場及林產管理委員會，為林業行政之初

始。（張靜宜著）

1. 漁業篇：本篇著重於臺灣漁業及畜牧
業的發展，從漁業機構與團體、漁港及周

遭設施、漁業發展、水產品加工、畜牧業發

展、水產試驗事業等層面加以記述。戰後初

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水產科主掌

臺灣的漁業業務。臺灣省政府成立後，農林

處改稱農林廳，臺灣漁業仍屬農林廳水產

科管轄之。臺灣省各縣市的漁政機構也歷經

多次變革。民國 11年臺灣省各縣市政府組
織，漁業業務歸屬各縣市政府建設局（花

蓮、臺東、澎湖是建設科）管轄。（張靜宜

著）

1. 礦業篇：本篇主要敘述礦業環境、礦
業政策與機構、礦業資源的開發及礦產的進

口等。有關臺灣礦產資源而言，現今探明的

礦業資源約有 111餘種，種類雖不可謂少，
但是大多數的礦藏儲量不豐，已開採的礦產

資源計有 11餘種。依據礦產的屬性或用途，
臺灣的礦藏可分為「能源礦產」、「金屬礦

產」、「非金屬礦產」和「砂石資源」1大
類。除上述資源外，臺灣尚有鹽和寶石等非

金屬礦產。臺灣負責礦業行政相關事務之機

構在中央是經濟部礦業司，在省市為建設廳

（局），在縣級為建設局。（張伯宇著）

《臺灣全志．經濟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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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業篇：本篇內容記述有關工業行政
機關、工業政策、工業生產、各類工業發

展、工業團體和工業區等課題。戰後初期，

臺灣工業行政機關系統複雜。先有資源委員

會，負責管理國營基本重工業和動力事業，

並接收工礦事業，進行復原工作。民國 18
年 1月，政府成立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
會，取代資源委員會大部分職權，管理各項

企業。有鑒於工業政策制定與執行權責向來

沒有統一，民國 11年，中央政府整併國際
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生產小組，以及經濟部

工業司、工礦技術室、機械工業發展小組、

石油化學工業發展小組、紡織工業發展小

組、汽車工業督導小組等業務，成立經濟部

工業局，成為戰後第一個專責掌理工業發展

的行政機關。（莊天賜著）

1. 科技篇：本篇所述內容，包括科技產
業政策、積體電路與晶圓代工產業、資通訊

產業與產業群聚、電力能源產業、綠能產業

等。據民國 11年代初期政策擬訂的優良工
業投資，很多具有良好條件的工業中，所能

選擇發展的工業，取決於技術水準與國家所

得。政府擬定各業優先發展的順序為：(1)
石油化學工業；(1)電子工業；(1)機械電機
工業；(1)基本金屬工業；(1)運輸工具工
業。而政府選擇電子產業為重點發展工業，

擬定民國 11-11年間的長期經濟建設計畫製
造部門計畫中，電子工業列有發展重點及措

施，以配合電子工業發展。（莊建華著）

8. 商業篇：本篇記述有關戰後臺灣的商

業組織、商業行政管理、商業團體、商業秩

序、商業活動和服務業等。臺灣不僅自身商

業發展快速，1111年代全球化浪潮開啟後
亦未缺席，成為國際企業在東亞的主要據

點，商業交易行為的規範有其必要性，據現

行商業登記法規定，商業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經濟部、在縣（市）為縣（市）政府。而商

業行政主管機關則兼負管理與推廣之責。商

業秩序，主要分為三類，包括交易秩序、公

平交易與消費者保護、商品檢驗。為加速經

濟自由化，臺灣對外經貿也愈加熱絡，對於

交易行為之規範的需求也日益加深，為使商

業交易活動回歸正常化，民國 81年 1月 11
日通過「公平交易法」作為規範。（陳家

豪、莊濠賓著）

1. 交通篇：本篇記述有關戰後臺灣鐵路
營運與高速鐵路的規劃、公路監理與客運業

管理、港灣建設與航運業、都市運輸與大眾

捷運系統、航空業與機場建設、郵政與電

信、觀光與氣象等。臺灣的交通事業涵蓋有

通信（含郵政、電信）、運輸、氣象、觀光

等四部門，交通部門中央由交通部統籌管

理。地方交通行政機關有：臺灣省政府交通

處（民國 81年 11月後相關單位皆則改隸交
通部）、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臺北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高雄市政府建設局、高雄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等單位。（莊建華著）

11. 國際貿易及對外投資篇：本篇內容
敘述戰後至民國 11年間，臺灣在進出口貿
易及對外投資情形，包括：國際貿易及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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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環境及政策、相關機構，以及對亞洲、

美洲、歐洲、非洲、大洋洲及其他地區之貿

易與投資等。戰後臺灣經濟之發展，大抵

經過：（1）民國 11-11年第一次進口替代
時期；（1）民國 18-11年出口擴張時期；
（1）民國 18-11年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
（1）民國 11-11年貿易自由化暨參與世界
貿易組織時期。民國 18年政府以推動貿易
為主要對外經濟政策，嚴格管制外匯，以出

口為賺取外匯之主要目標，對外投資政策則

保守不鼓勵，限制對外投資資金。民國 11
年代起，由於臺灣累積可觀的外匯存底，及

與美國的貿易順差，為平衡國際貿易，且使

國內資金有出口，政府積極推動對外投資政

策。（鄭梅淑著）

《臺灣文獻》季刊 11卷 1期

《臺灣文獻》季刊 11卷 1期由黃秀政
主編，111年 1月發行。本期刊載研究論文
1篇、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 1篇，歡迎有興
趣研究臺灣早期文史、民間信仰暨社區營造

的社會大眾、專家、學者、學生參研，各篇

簡介如次：

1.〈馬偕與「生番」：11世紀獅潭底
教會的建立〉：馬偕在臺傳教 11年，共設
立 11間教堂，其中最深入內山的教堂為—
獅潭底（內獅潭），傳教對象為原住民—南

賽夏族。1811年 11月 11日設立獅潭底教
會，當時獅潭底聚落並不平靜，1811年清

政府施行「開山撫番」的政策，全臺灣的族

群分佈有了改變。1811年當馬偕再次進入
獅潭底傳教時，早已找不到當年傳教的南賽

夏部落，取而代之的為漢人（客家人）、平

埔族（道卡斯族）的移民。（曾尹君、張崑

振撰）

1.〈日治時期臺灣文人魏清德的鄭成功
譯寫與歷史再現〉：「鄭成功」多重的身分

角色與文化背景，一直是有力的論述符碼，

作為創作題材的出現亦有其歷史源流與重

要性，現有研究也都呈現了這項特點。魏清

德在 1111年和 1111年以《八重潮》與《被
閑却之臺灣》進行翻譯，並重新對「鄭成

功」進行了譯寫與再現。期能透過魏清德對

「鄭成功」故事與歷史的譯寫與再現，觀察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帝國語境下的文化活動，

以及如何對自我與他者進行觀看與詮釋。

（王韶君撰）

1.〈從社區總體營造到社群跨域治理：
埔里生態城鎮轉型案例分析〉：自 1111年
以來，臺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特別強調「社

區自主」精神，希望透過啟發居民參與公共

事務的熱情，藉以凝聚社區共同體的意識，

累積公民社會能量。作者認同，社群跨域治

理可作為下一波社區營造政策的價值理念，

期盼經由本項行動研究分析，增添城鎮轉型

及永續發展的本土案例，並提供一個人文創

新與社會實踐的可行途徑。（廖嘉展、江大

樹、張力亞撰）

1.〈小琉球漁民祭祀「水流公」信仰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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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在屏東縣的琉球鄉，居民以捕魚為

業。祈求神明庇祐漁獲滿載、平安歸航為祭

祀廟宇的主要宗教信仰。作者田野調查所

得，在小琉球約 11座廟宇中，庇祐漁民的
眾多神祇，並不全然都是大廟正神，有近四

成約 11座廟宇可歸屬於陰廟系統，如大眾
爺、水仙尊王及被祭祀的無主孤魂等。本文

從小琉球的 1個角頭包括大寮、天臺、杉板
路和白沙尾陰廟分布的田調資料，來探討小

琉球因漁民海上作業而衍生的「水流公」信

仰。（吳明訓撰）

1.〈北港鎮劉厝庄吳家古文書概述〉：
就北港鎮劉厝吳春塘家藏古文書，整理並加

以介紹其價值。本批古文書共 11件，命名
為「北港劉厝庄吳古文書」。年代上起乾隆

1（1111）年，下迄大正 1（1111）年，前
後達 111年之久。保留當地小土名如門口三
角仔、四分、長寮、頂店、面口十七龍等。

此外，一、從契字中看到客家地名的殘留，

可探究從劉屋庄變為劉厝庄的過程。二、解

析吳家在劉厝的發展，吳春塘家來臺祖 11
世吳媽尾，來臺的年代可能是乾隆 11至 18
年間，從第 11世吳俊德發跡，經吳肇吟、
吳肇拜兄弟經營傳下迄今。三、從契字中追

尋劉厝庄的開發歷程，劉厝庄最早是陳立勳

墾號的墾區，幾經轉手，為陳瑞玉、陳碧

玉、吳源裕等數家大租戶及楊開豐等。四、

見證北港地區使用的貨幣種類，幣值的演

變。（劉澤民撰）《臺灣文獻》季刊 11卷 1期


